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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政发„2022‟13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国发„2019‟11号）和•中共辽宁省

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全省各级各类开发区体制机制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辽委发„2020‟8 号）精神，为推动域内

省级以上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赋予开发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经市

政府研究决定，依法依规赋予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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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开发区、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临港经济开发

区 5 项政务服务事项。 

相关部门、各开发区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政务服务事项的衔

接落实工作。赋权的职能部门要做好指导、培训工作；各开发区

要及时编制完善办事指南和流程图，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提高

办事效率，确保政务服务事项“接得住”“用得好”。 

 

附件：赋权事项目录 

 

 

盘锦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11 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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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事项名称 赋权部门 承接单位 事项类型 改革方式 法律依据 

1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方案审批 

市水利局 

辽滨经开区、盘锦高
新区、辽宁新材料产
业经济开发区、盘锦
临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行政许可 赋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三十九号）第二十五条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
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
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
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第二十六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水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2 
水土保持补
偿费的征收 

市水利局 

辽滨经开区、盘锦高
新区、辽宁新材料产
业经济开发区、盘锦
临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行政征收 赋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三十九号）第三十二条 第二款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
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
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缴纳水土保持
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专项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由水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取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法规】•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2014年 5月 1日起施行）第六条 第
一款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由县级以上地方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权限负责征收。第二款 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由生产建设活动所在地县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征收。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水土保持条例‣（2014年 9月 26 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7年 7月 27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等部
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20年 3月 30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出版管理规定‡等 27件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
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当按
量、按价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取使用管理办法，由省财政、
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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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赋权部门 承接单位 事项类型 改革方式 法律依据 

3 
水土保持监
督检查 

市水利局 

辽滨经开区、盘锦高
新区、辽宁新材料产
业经济开发区、盘锦
临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行政检查 赋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三十九号）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
当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第
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第
四十四条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
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
个人就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三）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4 

生产建设单
位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
收的核查 

市水利局 

辽滨经开区、盘锦高
新区、辽宁新材料产
业经济开发区、盘锦
临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其他行政权力 赋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三十九号）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
当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第四条 第三款 加强监督检查。各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跟踪检查，
要严格规范检查程序和行为，突出检查重点，强化检查效果，督促生产建设单位落
实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要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监管，以自主验收是
否履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规定程序、是否满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为重点，
开展对自主验收的核查，落实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和管理维护主体责任。 

5 

生产建设单
位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
收的备案 

市水利局 

辽滨经开区、盘锦高
新区、辽宁新材料产
业经济开发区、盘锦
临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其他行政权力 赋权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三十九号）第二十七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
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生产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
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 第二条 第四款 报备验收材料。生产建设
单位应在向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后、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前，向水土
保持方案审批机关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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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 市委各部委，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盘锦军

分区，市纪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各人民团体，部、省

属驻盘单位，各新闻单位。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3日印发 


